
关于确定老旧小区缴存

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稳步推进老旧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补交工作，建立健全老旧小区维修资金归集、使用、续筹机制，结合宜良县实际，经县政府研究，现将宜良县主城区老旧小区首期交存维修资金标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全县主城区老旧小区首期交存维修资金标准确定如下：

（一）非住宅按照60元/建筑平方米缴存。

（二）住宅配备电梯的按照60元/建筑平方米缴存。

（三）住宅不配备电梯的按照40元/建筑平方米缴存。

二、本通知中老旧小区指主城区2008年1月1日（不含）之前建成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且该小区未缴存过维修资金。

三、维修资金缴纳参照《宜良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续交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执行。

四、维修资金归集后使用管理按照《宜良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执行。

五、本标准由宜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六、本标准自2024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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